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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
二十一世紀，全球國家面臨「如何提升國家競爭力」的嚴肅問題，而此競爭力之

基礎根植於國民健康，國民若無強健的體魄與豐沛的體力，則無國家競爭力可言（蔡

侑君，2015）；亦即，要有健康的國民就要有體育運動，體育就是國力，更是國家競

爭力；爰此，臺灣教育部考量體育未來發展性和遠景，體育署研擬「體育運動政策白

皮書」以 10 年為期，建構「健康國民、卓越競技、活力臺灣」為基礎的願景（教育

部，2017）。 

體育運動與政治一樣，都是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（邱立本，2016），全民愛運動，

帶動國家競爭力，才是國家競爭力之基礎（教育部體育署，2016）；而奠定國力之基

礎從根本做起，也就是從教育紮根、深耕、延續而發揚，學校體育正是此渠道；學校

體育是培養一個國民養成終身運動習慣的主要環節，這門科目也是人格養成教育中，

五育均衡發展不可或缺的重要內涵（韋磊、邱睿昶，2015）；為建構學校體育並深耕

延續，機關建全優秀運動人才培育體制，引導規劃未來體育幼苗，也是提升運動實力

之重要目標（黃志雄，2013）。 

屏東縣為延續並持續厚植體育運動發展，由屏東縣政府行政端之體育政策，結合

學校體育發展執行端的體育人才培育，研擬規劃將學制階段分級為國小、國中、高中

等三級，並考量屏東縣幅員廣大，因地制宜，區分為屏東市、潮州區、東港區、屏南

區及屏北區等五區的「三級五區」人才培育制度；此外，在 2022 年發表的屏東縣三

級五區 2.0 人才培育制度中，更與縣內屏東科技大學、屏東大學、美和科大及大仁科

大 4 校合作的「四級銜接」等培育制度，在 110 學年度針對屏東體育發展重點項目開

出 78 個獨招名額，讓縣內高中績優選手優先進入 4 所大學就讀，銜接四級的大學端，

並持續增加名額。其最終目的在於透過三級五區 2.0 運動人才培育制度，讓屏東縣的

體育人才留縣升學，玉成培育競技人才在地化。 

本文係以屏東縣三級五區 2.0 體育人才培育制度為例，來探究公部門體育人才培

育政策並分析議題臚列如次：  

1. 屏東縣政府透過三級五區體育人才培育制度推動學校體育，並帶動體育競賽而榮

獲輝煌成績之歷程及處遇之策略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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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屏東縣在面臨基層選手不足，以及為了留住優秀選手留縣發展，是如何透過三級

五區 2.0 體育人才培育制度的強化，來推動學校體育並帶動體育競賽而榮獲輝煌

成績之結果，並以此為未來體育政策推動之建議。 

二、屏東縣三級五區 2.0 體育人才培育制度與學校體育之探討 

臺灣體育政策在政府規劃下，是以學校體系為主，期望藉由學校體育從根基帶起，

且政策發展呈現出賡續現象，前項計畫是後項計畫之基礎，前後政策之間呈現出路徑

依賴的演進模式（康羽箴、楊宗文，2015）。換言之，學校體育是循序漸進，從紮根

深耕至發揚為主。 

學校體育為國家發展競技體育之根基（卓冠宏、陳宇倫、蔡宗憲，2017）；亦是

社會體育之搖籃，國家體育之基石；因此，其推展之良窳，對於臺灣體育運動之推展，

有其舉足輕重之地位（洪嘉文，2000）；據此，我們可以了解學校體育發展，在國家

體育事業中所扮演之重要地位。 

教育部體育署有關學校體育發展策略及推動之六項措施「健全體育行政法規與輔

導系統」、「辦理體育專業人力培育與進修制度」、「完善體育教學配套措施與發展」、

「增加體育活動與運動團隊質量」、「加強優秀運動人才培育機制」及「實施適應體育

與輔導機制」等，以此因應未來體育之挑戰（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，2017）；屏東縣

政府因地制宜，考量現況，規劃籌謀適合推展之體育政策，並符應世界潮流和國家體

育政策之十年規劃；其中，與美國北愛渥華大學和社區學校主辦的 2010 全球體育教

學論壇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建議應以新的體育教師培育模式，規劃有內涵且專業而優質

教育模式；建構學校、大學、社區成為合作伙伴（Christopher Edginton, Ming-Kai Chin, 

Li-Ming Chiang, & Jasson Chiang, 2011）；而屏東縣政府為強化體育選手培育，讓體育

人才留駐屏東，透過與大學端接軌，採獨招方式吸引並培育優秀體育選手，兼顧學業、

運動及未來職場生涯的教育規畫；亦即，以「四級銜接」、「運動科學」、「獎勵制度」、

「留縣升學」、「聯賽制度」等五大核心主軸，將三級五區人才培育制度升級成 2.0 版；

建構屏東縣體育政策與學校、大專院校結合之先進創新模式。 

三、屏東縣三級五區 2.0 體育人才培育制度之規劃、執行及目標 

(一) 初始規劃 

屏東縣政府從 2016 年起推動三級五區體育人才培育制度（羅欣貞，2022），所謂

的『三級』就是學校學制內的體制，初步為國小、國中、高中等三階段；國小運用『運

動社團』模式以興趣導向兼以校隊培訓概念，吸引學生學習各項運動，進行基礎能力

紮根；國中階段透過各區體育班分類及推廣，讓國小學生選擇有興趣的國中團隊，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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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初步專業訓練，達入門專訓之人才培訓；高中職階段則是進階訓練人才培訓，以培

養未來運動人才為主要基石，透過各種聯賽、全國賽奠基實力、自信進而代表屏東縣

對外爭取佳績，在培訓過程中也兼顧到學生學業學習，讓孩子不放棄任何一項學習資

源。綜上所述，其執行過程（資源分享、因地制宜、聘任專任教練入校推廣）的概念

構想，訂定未來目標明確（獎牌數、人才留縣），期能振興屏東體育大縣之美名，並

能以不放棄任何一位孩子為主要信念，來厚實屏東縣人才教育之基石。 

(二) 短期目標實現 

歷經六年紮根建構，短期目標已實現，茲就全中運、全民運以及全國運獎牌數，

如表 1、2、3 所述；2016-2021 六年期間所聘任教練數，如表 4 所述。 

表 1 全中運所獲獎牌數 

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

金牌 10 16 14 23 22 21 

銀牌 9 11 18 23 31 18 

銅牌 9 18 17 29 36 28 
資料來源：研究者自行整理。 

表 2 全民運獎牌數 

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

金牌 5 X 8 X 19 X 

銀牌 15 X 16 X 10 X 

銅牌 24 X 19 X 15 X 
資料來源：研究者自行整理。 

表 3 全國運獎牌數 

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

金牌 X 12 X 10 X 16 

銀牌 X 15 X 14 X 11 

銅牌 X 21 X 16 X 22 
資料來源：研究者自行整理。 

綜上分析，屏東縣參加全國賽之得牌數從 2016 年至 2021 年有顯著之增加，尤以

全中運得牌數增加最為明顯，顯示出屏東縣三級五區人才培育制度之推展有顯著之績

效，代表體育推展之落實學校體育方向正確，且逐步扎根，再者觀看全民運、全國運

之得牌數，從 2016 年至 2021 年略有增加，但幅度並不大，顯現出在已成年的體育人

才，在訓練與照顧上仍有進步空間，更甚者，績優體育人才遷戶籍至其他縣市，代表

參賽，這是我們所不樂見。誠如黃志雄（2013）的研究所提，建全優秀運動人才培育

體制已成為臺灣提升競技運動實力之重要目標，亦即，留住績優體育人才，是屏東縣

體育政策須著墨之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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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於臺北舉行的世界大學運動會，臺灣代表團於此次賽會獲得史無前例、

超越巔峰的優異成績，尤其屏東縣政府所屬「四級銜接」之一的屏東大學，更獲得滑

輪溜冰項目 2 金 7 銀佳績（紀恩成、陳惠城、林岢融、尚憶薇，2018）；在在突顯，

透過屏東縣政府體育政策之三級（國小、國中、高中）五區(屏東市、潮州區、東港

區、屏南區、屏北區)；以及與屏東縣 4 所大學的「四級銜接」，從基層深耕，循序漸

進，有如此優異的成績，歸功於政府行政端的體育政策及學校體育發展執行端體育人

才培育的結果。 

表 4 因應『三級五區』體育人才培育制度，逐年聘請之教練數獎牌數 

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

屏北區 4 1 1 4 0 4 

屏東市 5 4 3 2 3 11 

潮州區 2 2 0 4 4 3 

東港區 4 0 2 0 2 2 

屏南區 4 1 0 3 0 2 

資料來源：研究者自行整理。 

綜上分析，逐年聘請之教練數總數從 2016 年 19 位，到 2021 年 22 位，雖然增聘

員額不大，但從五區評估中，以從 2016 年逐區平均分配，到 2021 年以人口數及重點

區培訓之體育人才培訓策略，加強培訓在地優秀選手。 

從上述兩者分析，以人口數及重點區體育人才培訓策略來觀看歷年來全國賽得牌

數之統計，有顯著之正相關，代表屏東縣體育人才培訓策略是增進得牌數之最重要之

推手，但針對高中、大學端體育人才之流失與培訓，是後續值得去注意及擬定相關體

育推展策略，以留下好不容易從國小端一直栽培之優秀選手。因此，對於優秀教練的

人才網羅，也是屏東縣體育政策不可忽視之處；換言之，將績優專任運動教練擴編於

員額總量管制之外，使職務更加明確，區分出專任運動教練之獨特功能，同時，將校

代表隊之補助與專任運動教練聘用做聯結，以增進各校聘用意願（方靖仁，2012），

並為培訓優秀體育人才之奠基。 

(三) 進階展現 

雖六年期之短期目標實現，但最重要之人才培訓則略顯不足，顯現出人才留縣升

學之目標尚待努力，為貫徹體育政策一脈化，因此有三級五區 2.0 體育人才培育制度

的出現，結合「大學端的資源」，並導入「運動科學」之訓練方式，讓體育人才能安

心留縣升學及科技化的訓練，透過各區基層「聯賽制度」推廣，讓各體育團隊有一個

競技交流的機會，激發基層選手興趣、信心與團隊合作的精神，最後輔以「獎勵制度」

提供留縣升學的誘因，發揮屏東的軟實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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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結論 

屏東體三級五區 2.0 體育人才培育政策再升級，屏東縣政府初期透過學校端體育

之推展，輔之以專業教練之指導，給予專業教練相對豐厚之工作保障及待遇，再輔以

明確之目標，以原校發展之特色做銜接，從國小端之基礎運動培養、國中端初級專業

之培訓及針對體育學生之性向試探，銜接高中端之專業培訓，在短期目標中，基層體

育成績有明顯的提升。而在進階將體育人才培育制度銜接「屏東 4 所大學獨立招生」，

進而留在屏東縣升學，為屏東縣留下優秀之體育人才。此外，與縣內大學合作，將運

動科學導入基層人才培育，雙向的交流，可以達到公部門與學術單位相輔相成的效果。

最後，輔之以獎金之鼓勵，讓體育專業人才能安心留在屏東。公部門透過政策的的扶

持，可以強化學校體育的扎根，同時與高等教育學術單位的合作，更可以系統性的整

合資源與升學管道，也讓優秀的體育人才感受到重視，在擁有良善的訓練環境下，願

意留在家鄉接受體育專業培訓，並能有更大的機會奪得好成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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